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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是培养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也是其他学科学习

和发展的基石。”《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在卫生方面提

出了“培养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具有一定的生活和

卫生意识，具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托育机构保育

指导大纲（试行）》等政策文件从多个方面阐述了托班培

养幼儿自我照顾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概念的定义

（一）侦查宗旨

确定幼儿园幼儿父母对幼儿自我照顾能力培养的特

定影响因素；分析不同类型父母在培养孩子自我照顾方

面的差异；针对父母对幼儿自我照顾能力培养的正面影

响，就如何提升父母对幼儿自我照顾能力的正面作用提

供建议。

（二）考察的重要性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完善父母在幼儿自我照

顾方面的研究，并为深入探究幼儿发展规律提供理论支

撑；实践意义：通过对父母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使父母

能够更好地培养幼儿的自我照顾能力，从而提升托班教

学的质量。

二、调查方法与对象

（一）调查方法

1.问卷调查法：设计针对托班婴幼儿家长的问卷，涵

盖家长的教育观念、教养方式、家庭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2.访谈法：选取部分托班婴幼儿家长进行深入访谈，

了解他们在培养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经验和困惑。

3.观察法：对托班婴幼儿在家庭中的生活表现进行

观察，记录他们在生活自理方面的行为。

（二）调查对象

本市幼儿园随机抽取托班婴幼儿（2—3岁）及家长

各100人。

三、调查结果

（一）托班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现状

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评估：针对穿衣、吃饭、洗手、

如厕、睡眠这五个方面分别来评估婴幼儿的生活自理能

力。每个方面采用3点量表，从“1分：完全依赖成人帮

助”到“3分：完全独立完成”，四个方面满分为15分。

分值在13 ～ 15分的婴幼儿评估为已经具备生活自理能

力，分值在9 ～ 12分的婴幼儿评估为基本具备生活自理

能力，分值在5 ～ 8分的婴幼儿评估为完全不具备生活

自理能力。

穿衣能力：63名托班婴幼儿在穿衣方面需要成人的

帮助；13名婴幼儿能够独立完成穿脱简单衣裤、鞋子的

任务；24名婴幼儿能够自己穿上简单的衣服（如T恤、

短裤等），但在穿外套、穿鞋子等方面还存在困难。

吃饭能力：49名婴幼儿则需要成人喂饭，不能独

立进食；42名婴幼儿能够自己使用勺子吃饭，但存在撒

饭、挑食等问题；9名婴幼儿能够独立进食。

卫生方面：19名托班婴幼儿能够在成人的提醒下独

立洗手，使用毛巾擦手等，但其中40名在洗手的方法和

步骤上还不够规范，不知道拿毛巾擦干手；41名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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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如何正确洗手，需要成人的示范和指导。

如厕能力：托班婴幼儿在如厕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

82名婴幼儿需要成人的帮助才能完成如厕（包含依赖尿

不湿），只有5名婴幼儿能够自己上厕所，13名基本具备。

睡眠习惯：37名托班婴幼儿能够在成人的提醒、劝

导下去独立入睡，7名婴幼儿有困意后能独立找到自己床

位入睡；56名婴幼儿入睡需要成人的陪伴、哄睡等。

（二）家长与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之间的影响情况

家长

因素

具体类型与

人数
其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

家长

的教

育观

念

重视生活自

理能力培养

的家长76人

已经具备的为11人（11/11，100%）；

基本具备的为33人（33/35，94.3%）；

不具备的为32人（32/54，59.3%）。

忽视生活自

理能力培养

的家长24人

已经具备的为0人（0/11，0%）；

基本具备的为2人（2/35，5.7%）；

不具备的为22人（22/54，40.7%）。

家长

的教

养方

式

民主型教养

方式的家长

42人

已经具备的为7人（7/11，63.6%）；

基本具备的为22人（22/35，62.9%）；

不具备的为13人（13/54，24.1%）。

专制型教养

方式的家长

30人

已经具备的为4人（4/11，36.7%）；

基本具备的为10人（10/35，28.6%）；

不具备的为16人（16/54，29.6%）。

放任型教养

方式的家长

28人

已经具备的为0人（0/11，0%）；

基本具备的为3人（3/35，8.5%）；

不具备的为25人（25/54，46.3%）。

1.家长的教育观念

重视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的家长认为生活自理能力是

婴幼儿成长的重要方面，会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引导婴幼

儿学习生活自理技能；会给婴幼儿提供适当的机会和挑

战，让婴幼儿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婴幼儿

在这类家长的培养下，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信心，

生活自理能力发展较好。

忽视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的家长更注重婴幼儿的智力

发展和知识学习，对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他

们认为婴幼儿还小，不需要自己做事，应该由家长包办

代替。婴幼儿在这类家长的照顾下，对家长的依赖程度

较高，生活自理能力发展相对滞后。

2.家长的教养方式

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家长，会尊重婴幼儿的意愿

和选择，鼓励婴幼儿独立思考和行动；会与婴幼儿进行

良好的沟通交流，给婴幼儿适当的指导和帮助。婴幼儿

在这种教养方式下，表现出较高的自主性和责任感，生

活自理能力发展较好。

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家长，对婴幼儿的要求比较严格，

往往会强制婴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他们很少考虑

婴幼儿的感受和需求，缺乏与婴幼儿的沟通和交流。婴

幼儿在这种教养方式下，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缺乏主

动性和积极性，生活自理能力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家长，对婴幼儿的行为比较放任，

缺乏有效地引导和监督。他们很少给婴幼儿提供学习生

活自理技能的机会，任由婴幼儿自由发展。婴幼儿在这

种教养方式下，生活自理能力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会出现发展滞后或养成不良行为习惯。

（三）家庭环境对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养成的影响

家庭

环境
类型与占比 其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

家庭

经济

状况

家庭经济状况

较 好 的 家 庭

（月 收 入1万

元以上）55%

已经具备的为7人（7/11，63.6%）；

基本具备的为22人（22/35，62.9%）；

不具备的为26人（26/54，48.1%）。

家庭经济状况

较 差 的 家 庭

（月 收 入1万

元以下）45%

已经具备的为4人（0/11，0%）；

基本具备的为13人（13/35，37.1%）；

不具备的为28人（28/54，51.9%）。

家庭

结构

核心家庭66%

已经具备的为9人（9/11，81.8%）；

基本具备的为26人（26/35，74.3%）；

不具备的为31人（31/54，57.4%）。

非 核 心 家 庭

（大家庭、单

亲 家 庭 等 ）

34%

已经具备的为2人（2/11，18.2%）；

基本具备的为9人（9/35，25.7%）；

不具备的为23人（23/54，42.6%）。

1.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会为婴幼儿提供更多的

物质资源和教育机会，但也存在个别家长对婴幼儿的过

度保护和包办代替。

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可能会因为生活压力较大而忽

视对婴幼儿陪伴、教育。

2.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中，父母对婴幼儿的关注度较高，有利于

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非核心家庭中成员之间的

关系较为复杂，可能会对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产

生不同的影响，尤其是部分家庭中祖辈的溺爱可能会影

响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发展。

四、调查结果分析

（一）家长教育观念的影响分析

重视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的家长，能够为婴幼儿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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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价值观，让婴幼儿认识到生活自理能力的重要性。

这种教育观念能够激发婴幼儿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促

使婴幼儿主动学习生活自理技能。忽视生活自理能力培

养的家长，可能会让婴幼儿产生错误的认知，认为自己

不需要具备生活自理能力，从而影响婴幼儿的发展。

（二）家长教养方式的影响分析

民主型教养方式能够培养婴幼儿的自主性和责任感，

让婴幼儿在学习生活自理技能的过程中感受到尊重和支

持。这种教养方式有利于婴幼儿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

提高婴幼儿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专制型教养方式可能会

让婴幼儿产生抵触情绪，降低婴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放任型教养方式可能会导致婴幼儿缺乏有效的引

导和监督，生活自理能力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家庭环境的影响分析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等因素会影响家长的教育

观念和教养方式，进而影响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养成。

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为婴幼儿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成

长条件，促进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发展。不良的家庭

环境可能会对婴幼儿的发展产生影响，阻碍婴幼儿生活

自理能力的养成。

五、促进家庭积极影响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养成的

建议

（一）转变教育观念，重视生活自理能力培养

家长应认识到生活自理能力对婴幼儿成长的重要性，

将其纳入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参

加家长学校等方式，了解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的方法和策

略。家长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婴幼儿明白生活自理

能力是自己成长的必备技能，鼓励婴幼儿积极参与生活

自理活动。

（二）采用科学的教养方式，培养婴幼儿的自主性和

责任感

家长应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尊重婴幼儿的意愿和

选择，鼓励婴幼儿独立思考和行动。在日常生活中，与

婴幼儿进行平等的沟通和交流，给予婴幼儿适当的指导

和帮助。避免采用专制型和放任型教养方式。对于专制

型教养方式，家长要学会尊重孩子的感受和需求，给予

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对于放任型教养方式，家长要加强

对孩子的引导和监督，为孩子提供学习生活自理技能的

机会。

（三）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婴幼儿提供良好的学

习氛围和成长条件

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家长，应避免对婴幼儿的过度

保护和包办代替，给婴幼儿提供适当的锻炼机会。例如，

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如整理玩具、擦

桌子等。家庭文化氛围淡薄的家长，应加强自身的学习

和教育，提高家庭的文化氛围的浓厚程度。可以通过购

买书籍、参加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

学习环境。大家庭中的家长，应协调好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避免祖辈的溺爱等不良影响。可以通过家庭会议

等方式，明确家庭成员在孩子教育方面的职责和分工。

（四）加强家庭成员自身行为示范，为婴幼儿树立良

好的榜样

家庭成员应注重培养自身的生活自理习惯，做到规

范、有序。例如，父母要注意个人卫生，穿衣、吃饭、

洗手等行为要符合规范。家庭成员要引导婴幼儿观察自

己的行为，鼓励婴幼儿模仿学习。例如，可以在日常生

活中向婴幼儿展示如何正确穿衣、洗手等。

（五）加强与托班的沟通与合作，共同促进婴幼儿生

活自理能力的发展

家长应积极与托班教师沟通，了解婴幼儿在托班的

生活自理能力培养情况，以及托班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可以通过家长会、家访、电话、微信等方式与教师保持

联系。家长要配合托班教师的教育工作，将托班的教育

方法和要求应用到家庭中。例如，如果托班教师教孩子

们如何正确洗手，家长回家后要继续引导孩子按照正确

的方法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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